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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受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北京市通商律师事

务所指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提案审议情况、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核和见证，现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

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召集。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http://www.sse.com.cn/）上公告了《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和地点、参加人员、会议期限、会议方式、会议审议事项和提案、投票方式、股

权登记日以及出席会议的方式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于 2025 年 11 月 6 日 9 点 30 分在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 728 号保利中创

孵化器 3 号楼 212 室公司会议室如期举行。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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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网络投票起止时间：（1）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2025

年 11 月 6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2）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即 2025 年 11 月 6 日 9:15-15:00。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林瑞荣先生主持，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

托代理人就会议通知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审议并现场行使表决权。本次股东大

会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与会议通知所列内容一致。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1、 出席会议股东 

根据现场会议的统计结果以及网络投票系统的提供机构上证所信息有限公

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558 人，代表

股份 621,310,1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7854%。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资格，由本所律师对法人股东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等文件，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等

文件进行审查验证；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上证所信息网络

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2、 出席、列席会议其他人员 

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

所见证律师。 

3、 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股东大会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其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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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1.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事项与公司董事会所公告的

议案一致，无修改原有提案或提出新提案情形，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就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进行了逐一表决。该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

联网投票平台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

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3.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推举了股东代表及本所律师共

同参与会议的计票、监票，并对现场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进行清点。根据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该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议案 1、议案 2.01、议案 2.02 为特别决议事项，具体表决情况及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 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含
恢复表决

权优先

股) 

620,223,322 99.8250 738,000 0.1187 348,800 0.0563 

普通股合

计： 
620,223,322 99.8250 738,000 0.1187 348,800 0.0563 

持股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
以下股东

(A 股(含
恢复表决

权优先

股)) 

48,252,272 97.7972 738,000 1.4957 348,800 0.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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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 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2.01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含
恢复表决

权优先

股) 

620,282,822 99.8346 688,200 0.1107 339,100 0.0547 

普通股合

计： 
620,282,822 99.8346 688,200 0.1107 339,100 0.0547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含
恢复表决

权优先

股) 

620,271,322 99.8328 688,300 0.1107 350,500 0.0565 

普通股合

计： 
620,271,322 99.8328 688,300 0.1107 350,500 0.0565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3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含
恢复表决

权优先

股) 

620,269,622 99.8325 696,500 0.1121 344,000 0.0554 

普通股合

计： 
620,269,622 99.8325 696,500 0.1121 344,000 0.0554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4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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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含
恢复表决

权优先

股) 

620,246,222 99.8287 710,400 0.1143 353,500 0.0570 

普通股合

计： 
620,246,222 99.8287 710,400 0.1143 353,500 0.057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5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含
恢复表决

权优先

股) 

620,272,522 99.8329 692,800 0.1115 344,800 0.0556 

普通股合

计： 
620,272,522 99.8329 692,800 0.1115 344,800 0.0556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6 关于修订《重大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含
恢复表决

权优先

股) 

620,256,322 99.8303 708,500 0.1140 345,300 0.0557 

普通股合

计： 
620,256,322 99.8303 708,500 0.1140 345,300 0.0557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7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含
恢复表决

权优先

股) 

620,243,122 99.8282 711,300 0.1144 355,700 0.0574 

普通股合

计： 
620,243,122 99.8282 711,300 0.1144 355,700 0.0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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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是根据《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进行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等资料一并进行公

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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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 

    高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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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 责 人：___________________ 

     孔  鑫 
 

 
 
 

2025 年 11 月 6 日 
 
 
 
 
 


